
A24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2年11月7日(星期三)

狙擊陳志雲 律政司上訴促判罪
指原審法律觀點犯錯 要求「直接改判」不重審

上訴庭3位法官昨在庭上分別舉出陳志雲收費為
無 廣播大廈「抹窗」、律師「秘撈演奏」及

「秘撈作曲」以及「臥底探員收賄」等例子，以證明
陳志雲於2009年在奧海城除夕倒數活動的《志雲飯
局》節目，其作為是與主事人業務有關，案中唯一
要考究的，是當時陳志雲的「心態」，是否包含認知
和意圖去影響無 電視的業務，以及有否「合理辯
解」收受報酬主持《志雲飯局》。

辯方：陳賺錢不影響無 業務
代表陳志雲的資深大狀謝華淵強調，當時陳志雲

是以「名人」身份出席倒數活動，且陳的心態是為
了「賺錢」，絕沒有想過他的出席會影響或針對無
業務，當中不存在「意圖或認知」，相反陳志雲認為
本身能出席《志雲飯局》對無 業務是有莫大幫
助。

但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即時反駁指辯方此種想法
極之危險，豈不是任何賄賂案件中，只要收賄人認
為自己收取賄款是為了僱主得益，便擁有合理抗辯
理由。

「意圖心態」難辨 應正常合理推斷
辯方續稱，就算控方證明了陳志雲主持倒數活動

現場版的《志雲飯局》，其作為與主事人業務有關，
控方亦須要證明陳志雲當時的「意圖心態」，即陳志
雲預先知道他的出席會對無 業務構成影響。但楊
官又反駁指「我們怎可以知道陳志雲當時心想什
麼，我們只能以正常合理人士的角度，去作出合理

的推斷，即當時陳志雲知否自己的行為，不會影響
無 的業務」。

楊官續指陳志雲明知自己身為無 的僱員，曾義
務為無 主持150多集《志雲飯局》節目，2009年收
取奧海城11.2萬元的款項，在沒有事前或事後向上級
作出申請或匯報，而答允主持倒數活動的《志雲飯
局》等事實基礎，任何合理正常人士都會認為陳志
雲的作為存有意圖影響主事人業務的元素。

上訴庭法官張澤祐亦質疑陳志雲若以「名人」身
份出席無 電視以外的活動或節目，與主事人業務
無關，為何陳志雲過往曾就「外間」的活動向上級
陳禎祥作出書面申請，這豈不是與陳志雲堅信以

「名人」身份「秘撈」就毋須申請之說法，存有「自
相矛盾」之嫌。

大狀指陳最多犯「不誠實行為」
但謝華淵強調，陳志雲在今次事件中最多是觸犯

「不誠實行為」，絕非構成觸犯防止賄賂條例中的貪
污罪行。

控方外聘資深大律師郭棟明陳詞指出，陳志雲答
應出席主持現場版的《志雲飯局》與否，都直接影
響無 電視的業務，因為陳志雲不答允出席，無
須要製作另一個節目來取替，相反陳志雲出席活動
可以提升無 的收視率，顯見陳志雲的作為已對無

構成影響。
52歲的陳志雲及29歲的叢培崑，於去年9月2日獲

區院法官潘兆童裁定3項身為代理人收受利益，提供
利益及串謀提供利益等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

子女遭港男砍60刀 父微博「民間通緝」「清走」露宿者家當
政府賠每人2,000元

有否影響無 業務成焦點

首搗機舖老虎機賭檔 警拘29黑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本港

出現「的士色魔」，女士夜歸乘的士要
提高警惕。一名27歲女子本月一日凌晨
在中環蘭桂坊歡度萬聖節後，扶醉獨自
乘坐的士往將軍澳區期間，被的士司機
企圖侵犯。警方列作「企圖強姦」案，
由觀塘警區重案組跟進調查，追緝該名

「的士色魔」歸案。
案發本月一日凌晨約3時30分，27歲

女事主獨自乘坐的士，由中區蘭桂坊往
將軍澳期間被的士司機企圖侵犯。她其

後於當日清晨約6時，在將軍澳翠林路
一配水庫附近下車，並隨即於早上到觀
塘警署報案，被送往將軍澳醫院檢驗。

警緝瘦身材蓄長髮色魔
警方現正通緝該名年約35歲至50歲、

瘦身材、蓄長黑髮涉案的士司機，並呼
籲任何人如於當日清晨約6時，曾目睹
一輛的士在翠林路近配水庫放下一名女
子，或有資料提供，請速致電2709 8332
與調查人員聯絡。

「女酒鬼」遇「的士色魔」險被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家五
口來港尋求庇護的巴基斯坦漢，聲言妻
子是魔鬼化身的「獨眼巨人」，神選中
他負責殺死怪物，可蘭經說這可以拯救
妻子的靈魂，且妻子願意犧牲性命，他
於是在去年8月帶妻往荃灣青山公路附
近的青龍灣沙灘，與其性交後替她注射

迷藥，然後用刀狂割妻子頸部10多刀令
她死亡，再將屍體推落大海，翌日有晨
運客發現屍體報警。涉案巴基斯坦漢
Tahir Nawaz（38歲）昨在高等法院被控
謀殺罪受審，控罪指他於去年8月18日
謀殺巴基斯坦籍妻子Shazia（33歲）。聆
訊今續。

巴漢被控謀殺 辯稱「魔鬼妻」同意犧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油塘
油麗 一對失業鴛鴦前晚相約燒炭輕
生，疑因男方悔約，結果女死男獲救，
事件揭露成長於單親家庭的女死者身世
坎坷，遺下2名年僅4歲及6歲兒子境況
堪憐。其母昨晨到殮房認屍，談及女兒
坎坷短暫一生，悲慟得握拳搥柱呼天搶
地痛哭，見者心酸。

燒炭身亡女子林月明(28歲)，與前男
友育有2子，據悉因前男友入獄而須將2
子交由社署照顧。林母昨晨在幼女及親
友陪同下到富山殮房認屍，據林母透
露，她本身是泰國華僑，年輕時嫁給一
名潮州人，因丈夫重男輕女，嫌她連生
2女無力為其繼後香燈，即拋妻棄女一
走了之，自此她須獨力撫養2女成人。

前男友入獄 3母子領綜援
林母形容長女月明年幼時乖巧孝順，

奈何少女時期誤交損友學壞，中三便輟
學且染上不良嗜好，其後與前男友同居
育有2子，現年分別6歲及4歲。數年前
月明的前男友因犯事入獄，月明3母子
便須靠綜援維生，由於獨力難以照顧，
2子由社署安排寄養家庭照料。約年多
前，月明認識現任男友「阿威」，未幾2
人即共賦同居，但家人對「阿威」背景
所知不多。

林母並謂，前日曾接獲月明來電，要
求她有時間多探望2個孫兒，言談間聽

出月明有輕生意念，林母曾以自己含辛
茹苦養大她姊妹的親身經歷，好言勸勉
月明要堅強面對人生，好好撫育一對兒
子成人。不料深夜即接獲警方通知月明
燒炭畢命噩耗。

死前要求母代照顧2孫
案發油麗 雍麗樓一單位，前晚揭發

林與男友齊齊燒炭輕生，男躺臥客廳梳
化，女則倒臥房內床上昏迷送院證實不
治。警方發覺女死者留有遺書，經調查
後懷疑是無業情侶相約燒炭自殺，疑因
男方中途悔約離開房間，事後以「自殺
協定」罪將37歲姓何男事主拘捕。

根據《殺人罪行條例》之第五(1)條規
定，「自殺協定」的存活者等同觸犯誤
殺罪，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而「自殺
協定」是指「兩個或多於兩個的人所作
的共同協議，其目的為造成所有訂立協
議的人的死亡，不論協議內容是否由訂
立協議的人各自結束自己的生命」。

「鴛鴦」燒炭女死者遺兩幼子

港 聞 拼 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2個黑
幫包括「十×K」，在元朗及天水圍大肆經營毒品
及賭檔，引誘學生運毒，又招攬南亞裔人充當「行
動組」刀手爭奪地盤。警方新界北總區展開長達9
個月代號「冷鋒」臥底行動打擊，在本月4日一連2
日突擊搜查27處目標地點，共拘捕29名男子，包括
黑幫主腦及被利誘運毒的學生；又檢獲7萬元毒品
及大批攻擊性武器，更破獲一個角子老虎機賭檔，
警方相信今次行動已重創有關黑幫。

做熟客生意 每次可兌萬元現金
被破獲的角子老虎機賭檔位於元朗福田徑，以普

通遊戲機中心作掩飾，估計活躍了3年，專做熟客
生意，店內12部遊戲機中，有8部是角子老虎機，
賭客可投幣贏取積分，每得100分可兌換1元現金，
每部機每次最高可兌換1萬元現金，涉及賭博成

份。今次是警方過去3年來，首次發現有遊戲機中
心經營非法賭博業務。

被捕29人，年齡14歲至65歲，包括黑幫主腦及骨
幹，其中7人就讀中三至中五的學生，他們主要被
利誘運毒，另外6名南亞漢則是黑幫「行動組」刀
手，他們將分別被控販運毒品、自稱三合會成
員、嚴重傷人及非法經營賭博場所等罪名。而行
動中檢獲的武器包括4支伸縮棍、2把摺刀及8支鐵
通等。

利誘學生運毒 南亞漢充刀手
新界北總區刑事總部高級警司黃建華表示，今年

3月警方發現2個分別活躍於元朗及天水圍區的黑
幫，除大肆販毒及經營賭檔，又利誘學生運毒，為
爭奪區內地盤，更招攬南亞裔人士充當刀手進行廝
殺及報復。於是部署展開代號「冷鋒」臥底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發展局局長麥
齊光與路政署助理署長曾景文，各自將北角城市
花園的單位租予對方，從而獲得租屋津貼70萬
元，2人本應於昨日在區院就「串謀詐騙」、及

「代理人使用文件意圖欺騙主事人」等共6項罪名
答辯，由於辯方仍需時處理文件，法庭批准將案
件押後至下月18日再訊。麥昨於庭外表示：「我
一向以平常心做事。」

案件昨原定答辯，惟曾景文的代表律師張雅棣

甫開庭便申請將案件押後，表示案件多達45名證
人，且涉及104項不會使用的資料，需時安排和
被告一同研究，強調有關文件數量不多，餘下只
有54項未處理，故要求將案件押後至下月18日再
到法庭提訊。

在麥齊光及控方都沒有反對之下，區院法官潘
兆童批准有關申請，但同時提醒辯方在審訊時，
不可再就有關文件作出申請。有消息指，有關資
料涉及樓契及律師樓文件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

寶安區沙井街道某小區內，港男子曾×東
日前酒後與女友發生激烈爭吵，情緒失控
後揮刀砍了女友兩名子女60多刀，造成兩
幼童身體多處受重傷。傷人後，曾×東逃
離現場至今下落不明。昨日，兩名幼童的
父親「@pan快樂自由人」在新浪微博上
發出「民間通緝」向網民徵集曾×東線

索。不少網友轉發並聲討施害者無人性。
寶安警方稱已發出通緝令，全國各地警方
查到可馬上抓人交給深圳警方。

據寶安警方通報稱，嫌疑人曾×東為香
港籍男子，1985年生，兩名無辜受傷幼童為
其已離異女友的孩子，與曾×東無血緣關
係。事發後曾×東逃離現場，有消息稱已
逃回香港，目前警方正在對其進行追蹤。

港漢攜千發子彈赴深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通訊員 彭

海紅、賀棟 深圳報道）深圳海關近日查
獲一港男子藏匿千餘發制式鉛彈走私案，
抓獲犯罪嫌疑人5名，繳獲槍支29支、鉛
彈2,200餘發、鋼珠子彈20包(4,000粒)及槍
支散件一大批。

該男子供述，他在供職的香港某模型公司
認識了3名前來購買仿真槍、氣槍的內地遊

客，該3人稱有意購買槍支和子彈。此次他所
攜帶的千餘發鉛彈是準備入境後快遞給上
述人員。根據審訊情況，海關緝私部門出
動警力，在廣州、貴陽抓捕了4名購買槍支
及子彈的嫌疑人，繳獲各類槍支29支、鉛彈
2,200餘發、鋼珠子彈20包(4,000粒)及槍支散
件一大批。據海關人員介紹，繳獲的槍支
殺傷力較大，流入市場將產生惡劣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食環署聯同
警方今年2月在未有事先通知下，將深水 露
宿者的證件及個人物品視作「廢物」清走。19
名露宿者早前入稟共索償逾6.9萬元，案件經
過多次提訊，雙方終達成調解協議，每名露宿
者可獲賠償2千元。協助露宿者申索的社區組
織協會斥責政府拖延答覆調解方案，令2名先
後過身的申索人至死仍未獲賠償，亦堅拒向露
宿者道歉。

19名申索人中，繼露宿者梁志明於今年8月
因病離世，另一名露宿者陳健明上月亦因病過
身。由於2名申索人先後過身，社區組織協會
打算將賠償金額直接轉交2人遺孀，但因辦理
遺產承繼須付額外手續費，審裁官決定押後至
明年2月26日再訊，以便容後處理相關事宜，
而申索一方毋須繳付律政司訟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商台行政總裁陳志雲在出任無 電視總經理期間涉嫌貪

污，陳與其前經理人叢培崑去年9月獲區院判無罪兼得訟費，律政司認為原審法官法律觀點

犯錯，要求上訴庭「直接改判」陳志雲和叢培崑罪成及判刑。案件昨在上訴庭展開一連2天

聆訊，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認為原審法官在沒有事實基礎下，推斷無 「默許」陳志雲收

費出席奧海城倒數活動及主持《志雲飯局》屬合理辯解是法律錯誤的。楊官並表明本案性

質複雜，上訴庭須時考慮才作出裁決及闡述相關理由，所以律政司就原審法官批出訟費之

上訴，有待頒下判詞後才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3位上訴庭法官於律政
司上訴一方陳詞時曾舉出4個境況設例，欲以釐清其中一
個主要的爭論點，即答辯人的「作為」是否影響「主事人
業務」的概念。當代表律政司一方的資深大律師郭棟明，
舉出無 與奧海城雙方簽訂的合約中不包含「視帝視后」
出席時，法官張澤祐不明「視帝視后」的意思，需上訴庭
副庭長楊振權從旁笑言補充：「電視皇帝同皇后啊！」

3名上訴庭法官與律政司代表，昨分別就何種程度的
「作為」會影響「主事人業務」的爭議點，各自提出例
子。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先提出「抹窗」一例詢問，楊官
指若答辯人陳志雲收了清潔公司的酬勞替無 電視大廈抹
窗，此會否已干犯控罪，影響了無 的業務；郭棟明回應
無 電視的業務不包括抹窗，與陳擅自接受酬勞出席奧海
城活動的情況不同，因無 電視與奧海城簽訂的合約包括
了倒數活動的製作，陳的作為乃與無 業務有關。

法官張澤祐接 以一名身兼作曲家的律師作例，指若該
名律師私下接受他人酬勞作曲，此作為與其僱主業務無
關，可當作「秘撈」，然若該名律師沒有知會其公司，私
下「見客」提供法律意見，郭則認為此舉便影響了其僱主
的業務，因例子中律師私下提供的服務乃包括在其公司業
務內。另一名上訴庭法官袁家寧亦指一名律師以演奏家身
份出席婚宴並演奏，卻不由其公司的律師來擔任證婚人，
郭亦認為此舉不會影響到主事人的業務。

臥底收錢事前獲「許可」作例
另郭棟明再就爭議點提出「臥底」一例，假設一名臥底

探員在執行行動期間「收錢」，不會影響其主事人的業
務，因臥底探員事前已獲得律政司的「許可」，取得一份

「豁免起訴書」，乃有「合法的權限」，然陳志雲卻未得無
「許可」而收取酬勞出席活動，乃直接影響無 的業務。

■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

■遊戲機中心搜出賭博角子老

虎機。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女死者

林月明(左)

生前與家

人合照。

■陳志雲的前經

理人叢培崑。
■陳志雲(左)就律政司提出上

訴出庭，王喜(右)陪伴到庭。

涉騙屋津押後審 麥齊光稱「平常心」


